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为加强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 (以下简称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等,结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本办法。

开放课题的立项、审批和经费管理由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

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遵循“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同时要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第二章 预算管理

课题负责人应按照本办法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精打细算的原则，编制切合实际的开放课题经费预算。

预算一经批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调整。开放课题经费预算为年度预算，应于当年执行完毕。因故未执行的预算当年12月20日前全部收回。

第三章   支出管理

国内开放课题经费预算支出包括研究经费、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和劳务费，具体如下:

研究经费是指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的费用。包括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费是指用于与开放课题研究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具体指外国专家来访的部分费用，不得超过开放课题经费的15%。

劳务费是指用于开放课题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不得超过开放课题经费的15%。

国（境）外开放课题经费预算支出包括课题负责人来访实验室的差旅费和劳务费。

课题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开放课题经费预算核定的用途、范围和开支标准使用经费。

开放课题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项支出，不得用于各种福利性支出，不得用于国家规定禁止列入的其他支出。

开放课题经费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依托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从开放课题经费中提取管理费。

第四章 拨款管理

国内开放课题经费拨至课题依托单位，接收拨款单位与课题依托单位必须一致。国（境）外开放课题相关费用在本实验室核销。

因故中止实施或撤销的开放课题停止拨款，课题依托单位应将已拨经费余额在接到通知一个月内退回。

第五章 经费决算与监督管理

开放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上级财政部门、国家审计机关和本实验室的检查与监督。课题依托单位财务部门要会同课题负责人编制课题年度决算，做到账表一致、账实相符，并全面分析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编写课题年度财务决算说明。

开放课题研究结束后，课题负责人应会同课题依托单位财务部门清理账目，根据批准的开放课题经费预算，如实编报开放课题经费决算，由课题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后与《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一同报送本实验室。

本实验室对课题负责人违反本办法的,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缓拨开放课题经费、书面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拨款、追回已拨经费、撤销开放课题等处理措施。

第六章 附  则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委托开放课题管理机构负责开放课题的管理工作。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